
市立大同高中創立社團申請表 
社團成立：  

(一)學生社團申請成立之程序如下：  

1. 須有學生二十人以上聯名發起，其中至少十二人確定加入本社團，作為社團成立之基

本成員(將由訓育組直接於系統中設定新學期之社團，不得參加高一升高二之轉社申

請)，於社團審查委員會 5 天前向訓育組登記，並繳交組織章程草案申請成立。如成

立之社團已達到學校計畫之最高限額，則暫停受理。  

2. 依其組織章程之規定，設立各部門、建立組織系統。  

3. 聘請社團指導人員，惟事前應徵得學校同意，社團須先舉薦人選至少 1 位，並優先遴

聘校內教師；如需外聘，則應舉薦具相關專業或資格之人員，以便學校選聘。  

4. 由學務處召開課外社團審查委員會，由審查委員表決過半數通過後，始得成立。  

5. 社團成立核准之依據：  

(1) 學生申請成立之新社團，須具有教育上之意義。  

(2) 學生成立社團，須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  

(3) 學生申請成立新社團，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雷同。  

(4) 學生申請成立社團，學校應事前考慮活動場地，經費負擔以及指導人選等條件。  

(二)社團組織章程之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各項：  

1. 社團名稱。  

2. 宗旨。  

3. 社員的權利和義務。  

4. 組織系統及各部門之職掌。  

5. 社團負責人及其他幹部之任免方法及程序。  

6. 社團負責人及其他幹部的任期。  

7. 權力機構：  

(1) 社員大會議事規則、任期及職權。  

(2) 幹部任期及職稱  

8. 經費的來源。  

9. 附則：通過組織章程及修改組織章程之程序。  

(三)社團負責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1. 本校二年級學生，未曾受記小過以上之處分，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者。  

2. 社團負責人任期中受記大過以上之處分時，即予解除職務。  

3. 社團負責人及高二幹部除因特殊重大緣故(身體狀況或其他)不得轉社，否則一律依管

理辦法處置，社長記大過以上之處分並解除職務，幹部依職位輕重記警告以上處分。  

(四)社團幹部異動應符合以下規準：  

1. 社團幹部新增/整併/撤換：  

(1) 提案條件：該社團社員皆有提案資格；提案方式以書面呈現，並詳細寫出事由、

原因，且連署人須超過社團全體社員人數 1/4。  

(2) 提案通過條件：須經當事人到場或書面進行說明，由該社團社員投票，出席人數



須達全體社員的 3/4，且同意票超過出席人數的 2/3。 註：若提案未通過，九十

日內不得再對該幹部進行相同或類似的提案。  

2. 提案通過後若要進行人員變更，由社長(若社長為被提案對象，則由副社長為召集人)

召開社員大會，出席人數須達全體社員的 3/4，若候選人僅 1 名，同意票應超過出席

人數的 1/2，若候選人 2 名以上則以相對多數之方式投票通過。  

3. 以上過程皆須做成會議紀錄後交予訓育組核備，核備通過後始生效。  

4. 若提案當事人，因社員大會幹部異動之決議結果失去幹部身份並選擇轉社，學務處將

不針對此事對該員進行懲處。  

(五)社團指導人員以聘請校內教職員為原則，如校內無適當人選時，得由學校延聘校外人士

擔任。  

1. 校外人士應聘社團指導人員資格，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依序聘任，並核發聘書：  

(1) 合格教師。  

(2) 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 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4) 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2. 外聘體育性（運動性）社團指導教師且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依

序聘任，並核發聘書：  

(1) 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的有效教練證。  

(2) 具體育（運動）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相關能力檢定、競賽證明。  

3. 校外人士應聘社團指導人員規範： (1) 應聘人員需簽署「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外聘社

團活動指導教師專業倫理守則」並留校備查。  

(六)社團人數：  

1. 社團社員至少 12 人，上限 37 人，校隊不在此限。  

2. 上學年評鑑優等之社團，得於下學年起提升社團上限人數至 47 人，連續 2 學年評鑑

優等之社團，得提升社團上限人數至 57 人；惟若社團於新學年獲丙等評鑑成績，則

將下修人數上限，回歸至 37 人為限。  

 

欲創立社團者，請填妥下頁資料及連署書，並於
115 年 5 月 27 日(三)放學前繳交至訓育組。 

  



社團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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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高中社團創社連署書 

 

創立社團名稱： 

社長姓名： 

連署人： 

序
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確定加
入社團
者打勾 

序
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確定加
入社團
者打勾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